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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61    证券简称：洪城水业    编号：临 2019－047  

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江西洪城水业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洪城环保”）；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金额：本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5,000

万元；累计为其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114,200 万元（含本次担保） 

●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截至公告日，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 2019年 4月 19日召开的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洪城水

业”或“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 2019 年 5 月 9 日召开的 2018 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向商业银行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对子公司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全资

子公司洪城环保向商业银行申请额度为 265,000 万元（贰拾陆亿伍仟万元整）人

民币的项目贷款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实际贷款金额按资金需求放款。根据银

行信贷工作的需要，近日，洪城环保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

（以下简称“浦发银行”）签订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编号：64052019280071），

洪城水业就该事项为洪城环保提供担保，与浦发银行签订《保证合同》（编号：

6405201928007101），担保金额为人民币伍仟万元整，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

额度有效期为 2019 年 7月 3日起至 2020年 4月 30日止。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西洪城水业环保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曹名帅 

成立日期：2009年 10月 14日 



 

2 

注册资本：78,003.16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城市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处理。（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股东情况：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100%，洪城环保

为洪城水业全资子公司。 

截止 2019年 3月 31日，总资产 315,187.90万元，净资产 122,474.91万元，

资产负债率 61.14%，净利润 29,946.67万元。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1、保证方式：连带保证责任；  

2、担保金额：本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5,000万元；  

3、保证期间：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所提供的每笔融资

分别计算,保证期间为该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拥有绝对控制权，能够有效地控

制和防范风险。本次担保行为是为了保证全资子公司的业务发展需要，未损害公

司及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审批程序合

法，符合相关规定。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邓波女士、余新培先生、万志瑾女士和吴伟军先生一致同意

该担保事项。独立董事认为：对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洪城环保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事

项我们认为：该担保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

法》及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中的相关规定；该担保

事项有利于进一步确保子公司的生产经营持续健康地发展，对本公司的正常经营

不构成影响，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没有损害公司及广大股东的利益；公司为该全

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事项，审议程序合法有效。 

六、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累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186,820 万元(含本次担保)，

对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132,950 万元, 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

保金额为人民币 53,870万元。占公司 2018年 12月 31日合并会计报表净资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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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4%。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七、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3、《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七月五日 

 


